[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教督〔2020〕5号）和《黑龙江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实施细则（试行）》（黑政教督办〔2023〕5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意见，为切实加强我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管理，进一步提升学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明确毕业论文（设计）写作要求
1.论文(设计）组成：封面、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附录、致谢等。
2.字数要求：
文科类专业：应在10000字以上；
外语类专业：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制定本专业标准，经学院教指委审定后执行；
理工类专业：理论研究、论文类应在8000字以上，设计类应在5000字以上；
艺术类专业：论文或设计说明应在6000字以上；
以上字数均不含附录、致谢部分。
3.文献要求：参考文献不少于20篇，其中近五年文献不少于10篇，学术期刊不少于10篇，外文参考文献原则上不少于5篇。
学校鼓励学院发挥办学主体作用，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制定本单位的毕业论文写作要求，学院要求不得低于学校的统一标准，经学院教指委审定通过后执行。
二、加强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理
1.各学院应制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计划，明确指导教师职责和指导篇数，开展论文题目审核，确保题目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2.为进一步明确毕业论文（设计）进度安排和任务要求，选题确定后，指导教师应在毕设系统中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系主任审核后向学生下达，学生应下载任务书，根据任务书要求查阅文献撰写开题报告，完成论文（设计）撰写工作。
3.指导教师应及时帮助学生解决论文（设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培养学生独立工作、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杜绝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学生应主动联系指导教师，及时听取指导意见，并将教师指导情况归纳整理形成100字以上指导记录填报至毕设系统，指导记录每两周至少填报1次。
4.各教学单位要做好中期检查组织工作，着重检查学生论文的进度、形式、内容和学术规范等情况，指导教师要及时检查审阅学生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等；学校将对各教学单位中期检查完成情况及发现问题进行通报。
5.学院教学督导应全程跟踪毕业论文工作各个环节的质量，参与毕业论文题目审核，保证选题质量；参与毕业论文答辩与考核，保证答辩质量；查阅指导教师指导记录，保证指导效果。
三、完善毕业论文（设计）评价机制
1.为进一步完善毕业论文（设计）评价机制，严把毕业“出口关”，学校将新增毕业论文（设计）交叉评阅环节，交叉评阅在答辩前由学院组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指导教师对论文答辩稿开展交叉评阅，评阅需给出成绩和评语。
2.各学院应根据学校毕业论文管理办法严格开展答辩资格审核，指导教师和评阅教师成绩低于60分的不得参加答辩，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以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和答辩的情况为依据，并参考学生工作态度和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任务情况。
3.各学院要认真组织好毕业论文答辩和成绩评定工作，毕业论文成绩采取百分制，原则上指导教师、评阅教师和答辩的成绩占比为3:2:5；毕业设计（论文）成绩经答辩委员会审定、教学院长核批，报教务处审核后公布。
四、开展校级毕业论文（设计）抽检
1.抽检时间：毕业论文答辩后毕业资格审核前。
2.抽检范围：原则上覆盖学校全部本科专业（含方向、辅修）。
3.抽检方式：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论文名单，送校外专家盲审。
4.结果使用：对于“存在问题毕业论文”，学校将取消该篇毕业论文（设计）成绩；指导教师认定为Ⅳ级教学事故，评阅教师及答辩组成员由学院约谈；计入学院人才培养负面清单，并由学校对学院领导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毕业论文”，或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专业，将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适当提高其论文抽检比例。
五、改进毕业论文（设计）存档管理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构建节约型校园、环境友好型校园，践行节能减排，积极响应学校“无纸办公”、“无纸通信”，节约打印、复印用纸倡议，学校决定从2024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开始，论文（设计）档案一律电子化存档，不再打印保存纸质档案，各教学院部应在学年度毕业论文工作完成后统一下载保存5年，纸质答辩材料及优秀毕业论文存档方式和要求不变。
六、规范辅修学位论文管理
学校将进一步规范辅修学位论文管理工作，在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系统设置辅修专业学位论文管理功能，辅修第二专业的同学选题时可切换辅修专业选题，与主修专业同规范、同要求；辅修论文封面页需注明辅修专业+（辅修）字样，“示例：俄语（辅修）”。

